继承专用                    《亲属证明》
一、死者（即被继承人）：

	姓 名
	性别
	出生日期
	死亡日期

	
	
	
	


二、死者的父母、配偶、子女（即继承人）：

	
	姓  名
	出生日期
	住址（已故的只写死亡日期）

	父 亲
	
	
	

	母 亲
	
	
	

	配 偶
	
	
	

	

	儿子和女儿（包括养子女、继子女，从大到小填写）：

	姓  名
	性别
	出生日期
	住址（已故的只写死亡日期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以上情况属实，特此证明！      村居委填写盖章：_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注：如父母比死者还晚死、配偶死亡、子女死亡，都另外再填本证明。
